新建协字〔2024〕6号
关于举办2024年自治区建筑业绿色施工

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地、州、市建筑业协（学）会，会员企业：

为进一步发挥绿色施工在建筑节能减排工作中的导向引领作用，根据《新疆建筑业绿色施工竞赛活动实施细则（修订）》（新建协字〔2023〕37号）（以下简称“绿色施工竞赛实施细则”），建筑业协会决定举办2024年自治区建筑业绿色施工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活动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新疆建筑业协会

（二）竞赛活动设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统筹组织安排竞赛活动有关事项，办公室设在新疆建筑业协会行业发展部。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申报绿色施工竞赛活动的工程可由建设单位、工程总承包单位或施工单位自愿申报。

（二）申报工程：应是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房屋建筑、市政设施、交通运输及水利水电等，建设手续齐全，并具有完善的绿色施工实施规划方案。

（三）申报工程类别及其规模：

1. 住宅工程：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体住宅，建筑面积为3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的住宅建筑规模不低于3000平方米。施工资质等级二级及以下企业申报项目建筑规模下调30%（乌鲁木齐市除外）。
   2.公共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工程，或建安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或其他特色，在自治区享有一定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的工程;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以上的学校、医院、科研等群体建筑工程；装配式公共建筑规模不低于4000平方米，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不低于1000平方米。施工资质等级二级及以下企业申报项目建筑规模下调30%（乌鲁木齐市除外）。
3.工业、交通、水利、市政等建筑工程项目：
   （1）已形成生产能力，工程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的工业建设项目；
   （2）长度里程在1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长度里程在20公里以上的一级公路，单跨在50米以上或单座桥长在300米以上的独立大桥；长度1000米以上的隧道；
（3）库容在4000万立方米以上水库；投资5000万元以上水利工程；
   （4）机动车道路面积在4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道路，桥面面积在6000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立交桥，长度500米以上的市政隧道，工程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的其他市政工程；
（5）工程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的其他建筑工程项目；
（6）施工资质等级二级及以下企业申报项目建筑规模下调30%（乌鲁木齐市除外）。
（四）协会对会员实施分级服务，申报数量分别为：会长、副会长单位6项，常务理事单位4项，理事单位3项，一般会员单位2项。

（五）申报材料：

1.自治区建筑业绿色施工竞赛活动项目申报表（附件1）；

2.申报单位承诺书（附件2）；

3.绿色施工策划实施方案。按照《绿色施工竞赛实施细则》的要求，绿色施工方案的实体与方案填报内容相统一。

以上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拷入U盘）各一份，由工程所在地建筑业协（学）会或上级单位盖章后报送新疆建筑业协会。

（六）申报时间：

截止6月10日。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长刚 王林辉

联系电话：0991-2329291、8862880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中山路462号广场联合大厦A座15楼  

附件：1.自治区建筑业绿色施工竞赛活动项目申报表

2.承诺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2024年2月27日

附件1

自治区建筑业绿色施工竞赛活动项目申报表

	工程名称
	

	推荐单位
	

	申报单位
	

	申报类型
	绿色施工竞赛活动

	申报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号
	

	承包模式
	
	合同额（万元）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面高度（米）
	

	结构形式
	
	工程地点
	

	立项时间
	
	竣工时间
	

	目前进展
	

	建设单位
	

	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参加绿色施工竞赛活动概述（1. 工程概况、2. 主要目标、3. 实施策划、4. 预期成效）
                                                    （可加页）

	申报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新疆建筑业协会意见（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我单位申报自治区建筑业绿色施工竞赛活动，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齐全、真实、有效，符合《新疆建筑业绿色施工竞赛活动的实施细则》的要求，不存在弄虚作假现象。
二、我单位在参评过程中，坚决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党和国家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不向评选有关人员(包括协会领导及工作人员、复查组成员、评委等)赠送礼品、纪念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不组织宴请、旅游或与评选工作无关的参观活动。
三、我单位任何个人不与评选有关人员单独联系接触，只进行与评选工作有关的活动。
如有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我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按规定接受取消参评资格或荣誉称号等处罚。
申报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抄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